
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請人 姓名 陳敏鳳

職業 媒體從業人員

地址

郵遞區號

送 達 代 收 人 鄭 文 筑

電 話 ：

傳 真 ：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8 條第 

1 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：

一 、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認最後終局判決臺灣高等法 

院 1 0 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 6 4號民事判決，所適用民法 

第 195條 第 1 項後段之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11條及第 23 

條 之 疑 義 ，爰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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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另 按 ，釋 字 6 9 8號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：「聲請人以最高行政法 

院 九十七年度裁字第四二二四號裁定（下 稱 系爭裁定） 

為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，認其所適用之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 

一 項 第 二 款 、財政部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台財稅字第〇 

九六〇四五〇—八 七 〇 號 令 （下稱系爭令）及八十六年 

五 月 七 日 修 正 公 布 、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之同條例第 

三 十 二 條 有 違 憲 疑 義 ，聲 請 解 釋 憲 法 。查系爭裁定以聲 

請人未具體表明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五 

一七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、適用法規不當或有其他違 

背 法 令 之 情 形 ，而 認 上 訴 為 不 合 法 ，從程序上裁定驳回 

上 訴 ，應以上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為本件聲請之確 

定 終 局 判 決 〇」

三 、  查本件雖有上訴最高法院，即 最 高 法 院 1 1 0 年度台上字 

第 6 1 0 號 民 事 裁 定 ，惟最高法院以程序不合法為由裁定 

駁 回 ，觀 上 開 釋 字 意 旨 ，本件應以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 

判決作為本件終局判決聲請憲法解釋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 、 本案涉及憲法上保障之不表意自由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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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保障及第2 3條比例原則之違 

反 ：

(一）查聲請人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4 年 1 月 1 5 曰於美麗島電子 

報 撰 寫 標 題 為 「馬英九總統收受違法政治獻金，抓到 

了 ？ ！」一 文 ，内文稱：「根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段宜康所 

指的這場聚會，是在20 0 7年舉行，一共是十二個人參加， 

共同湊了 2 億 元 ，交給了跟隨馬英九總統非常長期的幕 

僚 ，這位幕僚非常低調，跟馬英九身邊長達數十年，外界 

卻對他的名字並不熟悉。外界曾經質疑這筆錢是否交給 

了馬英九總統，若以與會人士透露，這筆錢是透過這位人 

士負責接觸和聯繫，這筆錢一定會交給馬英九手中，毫無 

疑 問 ，只是馬英九如何運用則不可而知；因 此 ，這場十二 

人密會共有六人是確定名單，一人是很可能的名單，而發 

起人是 W 先 生 ，而分配的金額也有明確的安排，其中宣 

明智以老大之姿在二億元中認捐了八千萬元，其次是矽 

品林文伯認捐了五千萬元，其餘剩下的七千萬元則由其 

他的人分配；當時聚餐後，還由馬總統這位親信幕僚安排 

到陽明山的市政府溫泉泡湯，雖然當時馬英九已經卸市 

長 ，但借用市長溫泉並不困難」等 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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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） 後馬英九以聲請人未經查證，即逕虛構上開情事，影射伊 

因收受該鉅額金錢，而有圖利相關電子業者之心，致伊名 

譽 受 損 等 情 ，依 民 法 第 1 8 4條 第 1 項 極 第 1 9 5條 第 1 項 

侵 權 行 為 之 規 定 ，訴請聲請人給付伊新臺幣（下 同 ）1，〇〇〇 

萬 元 ，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按年息 

5 % 計 算 利 息 ，並求命聲請人為登報道歉。

(三） 上 開 訴 訟 經 歷 次 審 判 後 ，經最高法院以裁定駁回上訴而 

告 確 定 ，聲請人除須給付馬英九 6 0 萬 元 及 法 定 利 息 外 ， 

仍 須 公 開 登 報 道 歉 ，聲請人因而受有言論自由之侵害。

(四） 本 案 涉 及 憲 法 第 1 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及憲法第 2 3 條比 

例 原 則 。

二 、所 經 過 之 訴 訟 程 序 ：

馬英九提起上開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訴 訟 後 ，先後經臺灣 

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 0 4 年 度 重 訴 字 第 1 9 8號 民 事 判 決 、臺灣 

高 等 法 院 1 0 5年 度 重 上 字 第 4 5 4 號 民 事 判 決 駁 回 （附件

1 、附 件 2 ) ，嗣 經 最 高 法 院 1 0 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 5 5號民事 

判 決 廢 棄 發 回 高 等 法 院 審 理 （附 件 3 ) ; 並經臺灣高等法 

院 1 0 8年 度 重 上 更 一 字 第 1 6 4號民事判決判命聲請人為 

金錢給付及登報道歉義務之履行（附 件 4 ) ，後經最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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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6 1 0號民事裁定確定（附 件 5 ) 。

三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内容：

8 8 年 4 月 2 1 日公布施行之民法第195條 第 1 項 後 段 ： 

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 康 、名譽 、自由、信 用 、隱私、 

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 

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其名譽被侵 

害 者 ’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|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的立場及見解

一 、 對於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 

内 容 ：

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民法第19 5條 第 1 項後段規 

定 ，允許名譽權受侵害之人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，又 

此 一 「適當處分」係空白授權法官於個案中決定處分方 

, 式 ，並 查 ，民事審判實務中不乏以判命「登報道歉」作為 

,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，無疑已對於聲請人基於憲法第11 

條之言論自由中之不表意自由形成侵害，並有違背憲法 

第 2 3 條比例原則之情。

二 、 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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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系爭規範核屬對於憲法第 H 條人民言論自由之基本權侵 

害

1 .  「人民有言論、講 學 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」蕙 法 第 11 

條明確揭示言論自由為人民重要基本權利之一。「言論 

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憲 法 第 十 一 條 有 明 文 保 障 ， 

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，俾 其 實 現 自 我 、溝通意 

見 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 

發 揮 。」、「言 論 自 由 ，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，使人 

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，包 括 政 治 、學 

術 、宗 教 及 商 業 言 論 等 ，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 

範 疇 及 限 制 之 準 則 。」釋 字 5 0 9 號 、釋 字 4 1 4 號解釋 

理 由 書 參 照 ，故基於取得充分資訊及實現自我等目的， 

應予以言論自由最大限度之保護。

2 .  並 按 ，釋 字 第 5 7 7號 解 釋 理 由 書 ：「憲法第十一條保障 

人 民 有 積 極 表 意 之 自 由 ，及 消 極 不 表 意 之 自 由 ，其保 

障 之 内 容 包 括 主 觀 意 見 之 表 達 及 客 觀 事 實 之 陳

述 .....」再 按 ，「國家對不表 意 自 由 ，雖非不得依法

限 制 之 ，惟因不表意之理由多端，其 涉 及 道 德 、倫 理 、 

正 義 、良心、信仰等内心之信念與價值者，攸關人民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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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定權，乃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格 

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 

切 。」釋 字 第 656號解釋理由書參照。

3 .又人性尊嚴之重要性已為諸多釋憲實務及學者論著所 

解 釋 ，其 中 ，釋 字 3 7 2解釋大法官蘇俊雄更於其協同 

及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指明，「『人性尊嚴』不可侵犯，乃 

是 『先於國家』之自然法的固有法理，而普遍為現代文 

明國家之憲法規範所確認憲法保障基本人權，對於每 

一組織構成社會之個人，確保其自由與生存，最主要 

目的即在於維護人性尊嚴。蓋人類生存具有一定之天 

賦固有權利；在肯定『主權在民』之國家理論下，乃將 

此源諸人類固有之尊嚴，由憲法加以確認為實證法之 

基本人權°『人性尊嚴』（M ensehenwuerde) 不可侵犯 

是最高的法律價值，各國蕙法有設明文加以宣示者， 

如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第一項謂：『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

性 ，所有國家之權力必須尊重與保護之。』日本憲法第 

十三條謂：『所有國民，均以個人地位而受尊重。』其 

意旨亦在宣示保障人類尊嚴之原理。我國憲法雖未明 

文宣示普遍性『人性尊嚴』之保護；但是此項法益乃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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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人 權 内 在 之 核 心 概 念 ，為 貫 徹 保 障 人 權 之 理 念 ，盘  

國憲法法理上亦當解釋加以尊重與保護 I。

4 .  準 此 ，除將個人内心精神性活動表露於外之言論形式， 

消極不表意之自由亦屬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，已為我 

國 釋 憲 實 務 所 肯 認 ，又不表意自由既與有最高法律價 

值之稱 之 「人性尊嚴」關 係 密 切 ，對於不表意自由之限 

制 是 否 違 憲 之 判 斷 ，自應以較嚴格之標準審查之；又 

對於不表意自由之保障更應當與一般表意自由相同， 

給 予 極 大 化 保 障 。

5 .  復 按 ，「所 謂 道 歉 ，指行為人對自身過去之行為，承認 

錯 誤 ，並 對 被 害 人 表 示 歉 意 。道歉如係出於公權力所 

迫 ，並在公開場合為之，則 道 歉 人受影響的，就不僅僅 

是 不 表 意 自 由 ，也 因 令 其 感 到 屈 辱 ，還 包 括 人 格 尊 嚴 ， 

且所涉内容如涉及倫理對錯的良心問題，甚至還涉及 

良心自由。故 公 權 力 是 否 宜 強 迫 人 民 登 報 公 開 道 歉 ， 

即 涉 及 基 本 權 衝 突 ，也 就 是 被 害 人 一 方 的 名 譽 權 ，以 

及 加 害 人 一 方 不 表 意 自 由 、人 格 權 ，乃至良心自由雙 

方間衝突的問題。」（釋 字 6 5 6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 

意見書參照）故 強 制 人 民 履 行 登 報 道 歉 之 作 為 ，實已

第8頁 ，共 18頁



涉及對人民不表意自由之限制或侵害至明。

6 .  或有論者謂，「基於平衡雙方法律上地位而言，不能謂 

命公開道歉之手段係為侵害加害人的人性尊嚴」（釋字 

第 65 6號陳春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）。惟 查 ，人性 

尊嚴不可侵犯之重要性已如前述，以透過侵害加害人 

之人性尊嚴作為回復被害人人格完整性之手段，是否 

可正當化強制「登報道歉」之手段；將本質為「基本權 

侵害行為」之 「登報道歉」合理化？仍容有疑問。

7 .  更 況 ，釋 字 6 5 6號解釋理由書既謂「惟如要求加害人 

公開道歉，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 

事 者 ，即屬逾越回復名譽之必要程度，而過度限制人 

民之不表意自由。」否認所謂「公開道歉」之正當性， 

惟所謂「公開道歉」與 「公開登報道歉」之區別基礎為 

何 ？其二者對於人性尊嚴之侵害程度究竟有無高低之 

分 ？釋 字 65 6號解釋顯未就此有合理論述。

8 .  故 而 ，基 於 「人性尊嚴不可侵犯」及對於言論自由之 

極大化保障等原則，應確立不表意自由於憲法上保障 

地 位 。又系爭法規容許司法機關強制命人民為「登報 

道歉」行 為 ，明顯強迫人民違反意願為「道歉」之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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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，形 同 剝 奪 人 民 「拒絕道 歉 」之 不 表 意 自 由 （甚或 

違背人民的良心自由），強 制 「登報道歉」與強制 

「公開道歉」並 無 二 致 ，系爭法規實已構成對人民憲 

法 第 11條 之 基 本 權 侵 害 至 明 。

(二）系爭規範未符憲法第2 3 條之比例原則

1 .  按 「利益衡量不脫價值判斷。一涉及價值判斷，利益衡 

量 就 難 免 披 上 一 層 神 秘 面 紗 ，令 外 界 不 易 窺 其 堂 奥 。 

然 再 怎 樣 神 秘 ，權 衡 相 衝 突 之 基 本 權 ，總不得任憑衡 

量 者 自 身 之 慈 意 與 好 惡 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得偏祖任 

何 一 方 基 本 權 ，致 作 出 全 有 或 全 無 之 認 定 ，而是必須 

在 對 雙 方 基 本 權 盡 可 能 兼 顧 ，盡可能都傷害最小的前 

提 下 ，作 出 適 當 之 調 和 ，以避免對任一方基本權造成 

過 度 侵 害 ，否 則 將 構 成 錯 誤 、違 憲 的 利 益 衡 量 。」（釋 

字 6 5 6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參照）

2 .  是 以 ，於 利 益 衡 量 時 本 應 著 重 於 兼 顧 雙 方 基 本 權 ，而 

為 適 當 調 和 ，若衡量結果恐對其中一方基本權產生過 

分 侵 害 ，即 非 謂 適 當 之 價 值 權 衡 。上開許宗力大法官 

之論述即體現出目的與手段間須符合最小侵害及衡平 

性 原 則 之 重 要 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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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次按「如考量個案情形，為回復名譽，而有進一步讓勝 

訴判決廣為周知之需要，則充其量採取諸如由法院判 

命敗訴之加害人負擔費用，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，或 

被害人勝訴判決之啟事，或將判決書重要内容登報等 

手 段 ，即為已足……強迫公開道歉於回復被害人名譽 

之 外 ，所溢出的副作用實在太大、太強了，姑且不論對 

加害人不表意自由，乃至良心自由的侵害，還因具有 

心理上、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公開懲罰功能，使加害人 

受到類似遊街示眾的屈辱，嚴重打擊其人格尊嚴。是 

客觀上明明有兩全其美之手段可供選擇，而竟允許可 

以捨此不由，選擇這種大大超出回復名譽所必要限度 

之手段。」（釋 字 65 6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協同意 

見書參照）

4 .所謂名譽權，係指個人在社會上享有一般人對其品德、 

聲望或信譽等所加之評價，屬於個人在社會上所受之 

價值判斷。而系爭條文所稱之「回復名譽適當處分」， 

即係透過該適當處分，使被害者之社會上評價回歸至 

其 「應有狀態」。使被害者社會評價回歸至應有狀態之 

方式不一而足，以「強制登報道歉」即係透過強制敗訴

第11頁 ，共 18頁



者將司法審判結果公告周知之方式，以回復勝訴者之 

社 會 評 價 。以 此角度觀之，「誰 負 責 登 報 i 即非為此一 

回 復 名 譽 處 分 之 重 點 ，而應著重於以完整且公開方式 

陳述判決結果，以修正名譽權被侵害一方之社會評價。

5 .  是 以 ，若 採 取 前 揭 許 宗 力 大 法 官 所 述 「如由法院判命 

敗 訴 之 加 害 人 負 擔 費 用 ，刊 載 澄 清 事 實 之 聲 明 ，或被 

害 人 勝 訴 判 決 之 啟 事 ，或將判決書重要内容登報等手 

段 」，顯 與 「強迫敗訴一方登報道歉」，同樣能達到將錯 

誤 消 息 勘 誤 、將涉訟事實及判決結果公告周知等回復 

社會評價應有狀態之功能。

6 .  或 有 謂 ，若由勝訴一方自行登報，則 缺 乏 所 謂 「道 歉 」 

意 含 ，然如前揭許宗力大法官意見書所述「道歉界定 

為 一 種 道 德 層 次 的 義 務 ，認 為 道 歉 只 能 靠 教 育 、靠勸 

說 來 促 使 實 踐 ，在 行 為 人 不 認 為 自 己 有 錯 ，而拒絕道 

歉 的 情 況 下 ，並不宜由國家介入，強 制 其 履 行 。」終歸 

而 言 ，「道 歉 」僅 係 道 德 上 要 求 ，並不能與法律上義務 

混 為 一 談 。

7 .  承 前 所 述 ，強 制 人民登報道歉之副作用，除本質上為 

不表意自由之侵害外，尚 有 「心 理 上 、精神上與道德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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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公開懲罰功能，使加害人受到類似遊街示眾的屈辱， 

嚴重打擊其人格尊嚴

8 .並觀此類由法院判命「登報道歉」處分之案例，其中不 

乏如同本案所涉及之政治性言論（聲 證 1 、聲 證 2 ) ，

按釋字第4 1 4號解釋理由書謂：「言論自由，在於保障 

意見之自由流通，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 

之機會，包括政治、學 術 、宗教及商業言論等，並依其 

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。其中非關公 

意形成、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，尚不能與 

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 。」蓋政治性言論已明 

確劃入高價值言論 （ high value speech ) 之 範 嘴 ，因政 

治性 s 論有利於民主自由體制之維持，並促進公共意 

見之形成，同時並對公共事物有監督功能。

9 .然若容許主張名譽權受侵害公眾人物（尤其位居行政 

機關禹位者）’任意向法院訴請為「登報道歉」之 處分’ 

此種類似「公開處罰」的方式，除對敗訴之一方有言論 

自由之侵害外，更形同變相箝制政治性言論市場，對 

於言論自由之功能產生阻礙，更係與我國釋憲實務歷 

來所採取保護「政治性言論等高價值言論」之立場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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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0

1 0 .  另 按 釋 字 第 6 8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：「而為確保新聞媒 

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，促進資訊充分流通， 

滿 足 人 民 知 的 權 利 ，形 成 公 共 意 見 與 達 成 公 共 監 督 ， 

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，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 

之 機 制 ，應受蕙 法 第 十 一 條 所 保 障 。新聞採訪行為則 

為提供新聞報導内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、查證行 

為 ，自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脅〇又新聞自由所保 

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 

記 者 之 採 訪 行 為 ，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 

資 訊 於 眾 ，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，而從 

事 之 新 聞 採 訪 行 為 。」故言論自由保障之範疇及於新 

聞自由，並包含無論媒體或一般人之「新聞採訪自由」。

11. 故 系 爭 法 規 容 許 「登報道歉」處 分 所 生 之 影 響 ，除 

對於言論市場内容之實質箝制外，更生對新聞自由之 

衝 擊 。系爭法規於保障一方名譽權同時，亦可能對人 

民 之 新 聞 自由產生影響，進 而 出 現 基 本 權 嚴 重 衝 突 。 

例 如 於 本 案 事 實 中 ，聲請人因不願揭露並保護消息來 

源 ，而 最 終 受 金 錢 給 付 及 「登報道歉」等不利裁判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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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 ，而該登報道歉之「適當」處分無疑係對「聲請人不 

願提供消息來源」之 懲 罰 ，明顯係對聲請人新聞採訪 

自由之侵害。

1 2 .  準 此 ，系爭法規容許以此一侵害人格尊嚴方式作為 

回復名譽「適當」處分之一種，所造成對人民不表意自 

由 、新聞自由之侵害，及言論市場功能之損害，顯遠高 

過回復勝訴一方名譽之目的。

1 3 .  亦有論者謂：「系爭規定涉及採行公權力措施的價 

值 判 斷 ，國家立法機關自然擁有能代表全民決定在何 

種情況下採行何種補救措施的價值、手段目的性的判 

斷決定。此點在本院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理由書中『釋 

憲者就立法者關於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，原 

則上應予尊重』已明白提及。」（釋 字 656號陳新民大 

法官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）

1 4 .  然觀釋字 6 1 7 號解釋理由書中亦強調：「性言論之 

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，是否有害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 

之性觀念或性道德感情，常隨社會發展、風俗變異而 

有所不同。」故 所謂「登報道歉」之 手 段 ，時至今曰是 

否仍符合所謂「普遍國民法感情」，在科技網路技術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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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的 當 下 ，顯無必要採取此種傳統且侵害人性尊嚴之 

方 式 ，作為適當回復名譽之手段。

15. 綜 上 所 述 ，系 爭 民 法 第 195條 第 1 項後段容許法院 

任 意 為 「回復名譽適當處分」之 規 定 ，核為對言論自由 

之 侵 害 ，且未符合最小侵害原則及衡平性原則。

16. 系 爭 法 規 顯 與 憲 法 第 1 1 條言論自由保障意旨及第 

2 3 條 比 例 原 則 相 牴 觸 至 明 ，甚有箝制高價值言論市場 

之 可 能 ，故 自 有 聲 請 解釋憲法之必要，並透過作為憲 

法守護者之大法官予以宣告系爭要點違憲，方能完善 

我國憲法所揭示之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利保障。

肆 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蕙法之理由

案號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

1 6 4號民事判決

確定判決所援用之法律 8 8 年 4 月 2 1 日公布施行之民法第 

1 9 5條 第 1 項 後 段 ：「不法侵害他人之 

身 體 、健 康 、名 譽 、自 由 、信 用 、隱 

私 、貞 操 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

而 情 節 重 大 者 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

損 害 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其 

名 譽 被 侵 害 者 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 

適 當 處 分 。」

第16頁 ，共 18頁



伍 、本案關係文件（證據及附件）

附 件 1 :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 0 4年度重訴字第 19 8號民事判 

決影本乙份。

附件 2 :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5年度重上字第4 5 4 號民事判決影 

本乙份。

附件 3 : 最 高 法 院 1 0 8年度台上字第6 5 5 號民事判決影本乙

份 。

附件4 :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8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 6 4號民事判 

決影本乙份。

附件 5 : 最 高 法 院 1 1 0年度台上字第6 1 0 號民事裁定影本乙

份 。

聲 證 1 :周玉蔻為 頂 新 案 不 實 言 論 登 報 道 歉 馬 英 九 ：這是 

遲來的正義，新 新 聞 ，

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2157046 (最後渗J 賢 

9 ： 2021/12/08 ) 。

聲證 2 :中 時 終 於 登 報 道 歉 ！黃國昌痛批：完美詮釋了「欲 

蓋彌彰」，新 頭 殼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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